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３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１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深圳市深港

产学研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４

月

２０

日

３４．４２

元

１

，

２３７

，

７００ ０．３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３７．８０

元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小 计

－ － ３

，

２３７

，

７００ ０．９６％

左强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３．５１

元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小 计

－ －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合 计

－ － － １．７５％

公司控股股东自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比例为

３．１４％

。

２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深港产

学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５

，

２８６

，

５７７ １６．４５％ ７８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１５．４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

，

２８６

，

５７７ １６．４５％ ７８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１５．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左强

合计持有股份

６１

，

２６９

，

７３２ １２．１６％ ５７

，

２６９

，

７３２ １１．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３１７

，

４３３ ３．０４％ １１

，

３１７

，

４３３ ２．２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９５２

，

２９９ ９．１２％ ４５

，

９５２

，

２９９ ９．１２％

总 计

－ ２８．６１％ １３５

，

３４３

，

０４８ ２６．８５％

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

１０

转

５

的方案，上表中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减持股数、减持比例及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均按转增股份前股本计算并列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左强、崔京涛、厉伟。崔京涛与厉伟系夫妻，本次减后通过其控制的深圳市深港产

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０７３

，

３１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５．４９％

， 为本公司第一大持股

人，左强本次减持后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７

，

２６９

，

７３２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１．３６％

，为本公司第二大持股人，本次

减持后左强、崔京涛和厉伟合并持有本公司

２６．８５％

股份，仍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其在本次减

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左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

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２０６１５％

；

本次限售的

２６

家限售股股东持原盐湖集团（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８

）股份

２８６

，

２５７

，

８９９

股，通过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后，按合并方案此

２６

家限售股股东以

２．９

原盐湖集团换取

１

股盐湖股份，换股实施完成后持有公司股份为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鉴于现合并后的盐湖股份公司向前追溯至原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集团”）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介绍如下：

（一）原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集团”）的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为原盐湖集团的

２６

家非流通股股东（是指当时股权分置改革时的

２６

家股

东，不是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６

家限售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３５％

，共计

８

，

０８１

，

９１８

股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

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获付

１．１７４７９１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原盐湖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二）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已更名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情况：

１

、盐湖钾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方案为：非流通股

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

３

，

６００

万股股份，方案实施股份

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２

股股份；向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１２

元现金；原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北京华北电力实业总公司共同无偿派发

４

份百

慕大式认沽权证，存续期为

１２

个月，行权价为

１５．１

元

／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

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熊薇薇、徐日照、刘强、

陆蕾、吴江、姜炜、包玖

华

１

、熊薇薇、徐日照、刘强、陆蕾、吴江、姜炜、包玖华等七人限

售股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

２

、同意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在限售股股东的承诺锁

定期内，对所持原限售股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为限售股

股东履行承诺义务提供保证。

３

、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限售股支付对价的安

排，本公司（或本人）放弃本次合并项目提供的现金选择权。

４

、本人（或本公司）持有的

ＳＴ

盐湖的全部股份在盐湖钾

肥吸收合并

ＳＴ

方案实施完成前不转让及上市流通；本人（或

本公司）就本次吸收合并所做的其他承诺仍然有效。

５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协助并配合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督导非流通股股东履行制定的承诺， 督导期持

续到限售股股东完全履行承诺止。

１

、该股

东严格遵守

并履行了自

己的承诺。

２

、无追

加承诺

2

贾漪华、 司徒兰娣、顾

恽辉、宁波市镇海工业

物资有限公司、上海申

羊汽配有限公司、上海

亿阳电脑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青海中兴计算

机服务部、青海省金安

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邮联通信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虹浦机

电服务部、上海沛兴工

贸有限公司、上海灵洁

电器有限公司、合肥幸

存者投资软件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泰懋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中远散货

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公司、上海

讯博信息工程有限公

司、山东万盛农资有限

公司

1

、贾漪华等

19

人限售股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

、同意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在限售股股东的承诺锁定期

内，对所持原限售股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为限售股股东

履行承诺义务提供保证。

3

、 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关于限售股支付对价的安排，

本公司（或本人）放弃本次合并项目提供的现金选择权；

４

、本人（或本公司）持有的

ＳＴ

盐湖的全部股份在盐湖钾肥吸

收合并

ＳＴ

方案实施完成前不转让及上市流通；本人（或本公

司）就本次吸收合并所做的其他承诺仍然有效。

５

、本人（或本公司）所持限售股到期后，本人（或本公司）承

诺放弃所应获得的追送股份。

６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协助并配合保荐机构和保荐

代表人督导非流通股股东履行制定的承诺， 督导期持续到

限售股股东完全履行承诺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２０６１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

的股

份数

量

（股）

持有人名称

１

熊薇薇

２２

，

４１４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４１ ０

２

贾漪华

２２

，

４１４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４１ ０

３

徐日照

１

，

１２１ １

，

１２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７ ０

４

刘强

１

，

１２０ １

，

１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７ ０

５

陆蕾

７４

，

１８９ ７４

，

１８９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４６６ ０

６

吴江

２４６

，

５５２ ２４６

，

５５２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１５５０ ０

７

姜炜

１１２

，

０６９ １１２

，

０６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７０５ ０

８

司徒兰娣

２６

，

８９６ ２６

，

８９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０

９

包玖华

１９

，

３２３ １９

，

３２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２１ ０

１０

顾恽辉

４０

，

３４５ ４０

，

３４５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２５４ ０

１１

宁波市镇海工业物资有

限公司

８

，

５１７ ８

，

５１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５４ ０

１２

上海申羊汽配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１４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４１ ０

１３

上海亿阳电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３３ １６

，

８３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０６ ０

１４

青海中兴计算机服务部

６２１

，

３１０ ６２１

，

３１０ ０．０５５９ ０．１２９９ ０．０３９０６ ０

１５

青海省金安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６２１

，

３１０ ６２１

，

３１０ ０．０５５９ ０．１２９９ ０．０３９０６ ０

１６

上海邮联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

１４

，

３４５ １４

，

３４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９０ ０

１７

上海虹浦机电服务部

５

，

１３３ ５

，

１３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３２ ０

１８

上海沛兴工贸有限公司

６

，

７２４ ６

，

７２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２ ０

１９

上海灵洁电器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０７ １１

，

２０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７０ ０

２０

合肥幸存者投资软件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

，

８２８ ４４

，

８２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８２ ０

２１

上海泰懋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１ ２

，

２４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４ ０

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６２

，

７４５

，

０８１ ６２

，

７４５

，

０８１ ５．６４１７ １３．１１７４ ３．９４４９７ ０

２３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３

，

９４６ １

，

０６３

，

９４６ ０．０９５７ ０．２２２４ ０．０６６８９ ０

２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３２

，

９０９

，

９７７ ３２

，

９０９

，

９７７ ２．９５９１ ６．８８０１ ２．０６９１５ ０

２５

上海讯博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２６

，

８９７ ２６

，

８９７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０

２６

山东万盛农资有限公司

２２

，

４１４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４１ ０

合计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８．８７５５ ２０．６３５９ ６．２０６１５ ０

注：上表中“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例”之列是指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现在公司限

售股份

１

，

１１２

，

１７３

，

１７４

的相应比例。

上表中“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无限售股份总数的比例”之列是指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现在公司无限

售股分

４７８

，

３３６

，

０２９

的相应比例。

上表中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总股本的比例” 之列是指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现在公司总股本

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２０３

的相应比例。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１１２

，

１７３

，

１７４ ６９．９３％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１

，

０１３

，

４６３

，

５５４ ６３．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４３

，

５５７

，

２９２ ５９．３２％ ９６

，

２７６

，

３６８ ８４７

，

２８０

，

９２４ ５３．２７％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５８

，

８３０

，

１５６ ９．９９％ ２

，

４８８

，

１１９ １５６

，

３４２

，

０３７ ９．８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

，

７８５

，

７２６ ０．６２％ ５６６４４３ ９

，

２１９

，

２８３ ０．５８％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７０４１２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１１２

，

１７３

，

１７４ ６９．９３％ １

，

０１３

，

４６３

，

５５４ ６３．７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７８

，

３３６

，

０２９ ３０．０７％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５７７

，

０４５

，

６４９ ３６．２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７８

，

３３６

，

０２９ ３０．０７％ ９８

，

７０９

，

６２０ ５７７

，

０４５

，

６４９ ３６．２８％

三、股份总数

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

，

２０３ １００％ 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

，

２０３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熊薇薇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１ ０ ０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４１

注

２

贾漪华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１ ０ ０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４１

３

徐日照

３

，

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１ ０ ０ １

，

１２１ ０．００００７

４

刘强

３

，

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１ ０ ０ １

，

１２０ ０．００００７

５

陆蕾

２１５

，

１５０ ０．００７０１ ０ ０ ７４

，

１８９ ０．００４６６

６

吴江

７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３１ ０ ０ ２４６

，

５５２ ０．０１５５０

７

姜炜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９ ０ ０ １１２

，

０６９ ０．００７０５

８

司徒兰娣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５４ ０ ０ ２６

，

８９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９

包玖华

５６

，

０３６ ０．００１８３ ０ ０ １９

，

３２３ ０．００１２１

１０

顾恽辉

１１７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８１ ０ ０ ４０

，

３４５ ０．００２５４

１１

宁波市镇海工业物资有

限公司

２４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８１ ０ ０ ８

，

５１７ ０．０００５４

１２

上海申羊汽配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２ ０ ０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４１

１３

上海亿阳电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４８

，

８１５ ０．００１５９ ０ ０ １６

，

８３３ ０．００１０６

１４

青海中兴计算机服务部

１

，

８０１

，

８００ ０．０５８７４ ０ ０ ６２１

，

３１０ ０．０３９０６

１５

青海省金安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０１

，

８００ ０．０５８７４ ０ ０ ６２１

，

３１０ ０．０３９０６

１６

上海邮联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

４１

，

６００ ０．００１３６ ０ ０ １４

，

３４５ ０．０００９０

１７

上海虹浦机电服务部

１４

，

８８５ ０．０００４９ ０ ０ ５

，

１３３ ０．０００３２

１８

上海沛兴工贸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６４ ０ ０ ６

，

７２４ ０．０００４２

１９

上海灵洁电器有限公司

３２

，

５００ ０．００１０６ ０ ０ １１

，

２０７ ０．０００７０

２０

合肥幸存者投资软件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２４ ０ ０ ４４

，

８２８ ０．００２８２

２１

上海泰懋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２１ ０ ０ ２

，

２４１ ０．０００１４

２２

上海讯博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５４ ０ ０ ２６

，

８９７ ０．００１６９

２３

山东万盛农资有限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１１ ０ ０ ２２

，

４１４ ０．００１４１

２４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３

，

０８５

，

４４３ ０．１００５８ ０ ０ １

，

０６３

，

９４６ ０．０６６８９

２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９５

，

４３８

，

９３４ ３．１１１１８ ０ ０ ３

，

２９０

，

９７７ ２．０６９１５

２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１８１

，

９６０

，

７３６ ５．９３１６７ ０ ０ ６２

，

７４５

，

０８１ ３．９４４９７

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齐齐哈尔市北方书刊有限公司通过法院裁定将持有原盐湖集团

５６

，

０３６

股非交易

方式过户给至包玖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上海亿阳电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法院裁定将持有原盐湖集团股

份分别非交易方式过户给至徐日强、刘强各

３

，

２５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蔡绍宇持有原盐湖集团

１

，

２５５

，

１５０

股以

非交易方式过户给陆蕾

２１５

，

１５０

股，吴江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姜伟

３２５

，

０００

股。

表中：“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子项中的“数量”之列是指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原盐湖集团股

份数量。

表中：“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子项中的“占总股本比例”之列是指本次解除限售的各股东持有的原

盐湖集团股份数占原盐湖集团股改实施日总股本

３

，

０６７

，

６１５

，

９５９

股的比例。

表中：“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子项中的“数量”之列是指本次解除限售的各股东持有的现公司股

份数量。

表中：“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子项中的“占总股本比例”之列是指本次解除限售的各股东占吸收

合并后的现公司总股本

１

，

５９０

，

５０９

，

２０３

的比例。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

名

４

，

０３４

，

２６２ ０．１３１５％

２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１

名

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２８％

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

名

１

，

８０１

，

８００ ０．０５８７％

４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４

名

１５３

，

３８０

，

７９７ ５．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盐湖集团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对于本公司相关股东申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流通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盐湖股份此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盐湖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未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解除限售的情况。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８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８－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８－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

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

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

果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投

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

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

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

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

额。

咨询办法

１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２

、代销机构咨询电话：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中国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北京银行

０１０－９６１６９

（北京）、

０２２－９６２６９

（天津）、

０２１－５３５９９６８８

（上海）、

０２９－８５７６６８８８

（西安）

深圳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华夏银行

９５５７７

平安银行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０７５５

）

９６１２０２

宁波银行

９６５２８

、

９６２５２８

（上海地区）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南京银行

０２５－９６４００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北京证券

０１０－６８４３１１６６－８０１０

（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财富证券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华安证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华泰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

民生证券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新时代证券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渤海证券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中信万通证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中银国际证券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上海证券

９６２５１８

华泰联合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中信证券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８８８

山西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平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中航证券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金元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西藏同信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宏源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恒泰证券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长城证券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爱建证券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英大证券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２９９３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申银万国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国信证券

９５５３６

国金证券

４００６ ６００１０９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四川省内拨打）

长江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大通证券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华龙证券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广州证券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３

、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５０６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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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一）

9:30

在公司

(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5D)

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王建宇先生、魏传义先生、郝滨先生、杨斌先生、张鑫

淼女士、邵良志先生、潘承东先生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方案

>

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

7

名董事对此议案以下表决事项逐一进行了表决。

1.

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拟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富奥股份

"

）。本次吸收合并

完成后，盛润股份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富奥股份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及人员等，富奥股份的法人

资格注销，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换股成为合并后存续上市公司的股东。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

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公司本次拟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

新增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根据《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决

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且经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

根据上述规定，基于本公司破产重整的现状，本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定价采用相关各方协商定价的方

式。本公司通过与富奥股份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兼顾各方利益，确定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4.30

元

/

股。

如本公司从基准日后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则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等按相关规定做相

应调整。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4.

新增股份的数量

本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数量，将根据富奥股份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以及盛润股份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4.30

元

/

股计算确定。评估

基准日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

富奥股份在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约为

403,283.95

万元，本公司拟新增股份的数量约为

93,786.97

万股。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5.

新增股份的限售期

富奥股份的股东将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限售期要求。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6.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富奥股份在基准日后发生的损益由完成吸收合并后的本公司享有或承担。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7.

留存收益的安排

盛润股份与富奥股份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的留存收益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盛润股份的新老

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或承担。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8.

上市地点

本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9.

本决议有效期

本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富奥股份的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预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

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

有效性的说明

>

》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

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宜，

包括：

1.

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向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提出本次交易的申请，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反馈、核准情况全权处理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交易的方式、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或者价格区间、定价方式或者定价依据、相关资产评估基准日后损益的归属、留存收益的享有或承

担、债权债务公告、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等）；

2.

办理因公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而对换股价格、换股比例、发行价格等事项进行的相应调整；

3.

授权董事会酌情及全权作出决定，签署一切所需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吸收合并协议、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任何有关信息公布的文件、承诺函）、办理一切所需手续以及采取一切其它有关本次交易的所需行动

（如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以及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本次交易所需文件进行相应修改）；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际结果和相

关情况办理资产过户、债权债务转移、员工安置等必要手续；

5.

如国家对于本次交易有新的规定，授权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6.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办理新增股份在证券结算机构登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办理

A

股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7.

根据股东大会确定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修改意见及本次新增股份发

行结果制订、修改、签署并公告公司章程修正案或重新制定、签署并公告公司章程，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

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8.

授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富奥股份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提请暂不召集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并由该次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议案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议案。

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0

日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预案的相关文件，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

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重组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将公司打造成为一家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并具有一定

规模和行业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使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从而使公司投资者、中小股东的利

益得到保护，也将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4.

吸收合并对象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与本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5.

承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工作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本次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重组各方及公司均没

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6.

吸收合并对象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公司此次发行股份的价格由双方根据《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协商确定。本次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7.

同意《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预案》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本次交易属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协议条款公平合理。

8.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9.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总体安排。

独立董事：

潘承东 邵良志 张鑫淼

2011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3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10

日开市起复牌。

一、媒体报道

2011

年

8

月

6

日，《证券市场周刊》刊登并被各网站转载的标题为《紫鑫药业玩转空手道》的报道，其涉及

公司的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1.2010

年营收增长率达到

150.66%

，但应收账款同比仅增加了

10.2%

；而

2009

年营收增加不到

20%

，应收

账款增长率就达到了

62.38%

。而从公开资料并不能获悉

2010

年紫鑫药业的销售政策发生了任何改变。

2.

在

2010

年度年报中公布的前五大应收账款中占比最高的两大销售客户，通化致远人参贸易有限公司

（下称

"

通化致远

"

）和通化宏雅人参贸易有限公司（下称

"

通化宏雅

"

），属于

"

虚假公司

"

。通化致远注册资本

1

亿元、营运状况为投产开业的公司，

2010

年的营业收入却为零，净利润为

-279

万元，员工只有

4

人。对于他们

与紫鑫药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司年报却只字未提。

3.

查阅大股东吉林鑫玉饮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吉林鑫玉

"

）的工商资料后发现，该公司的大股东

名叫郭春生，另一股东达明慧系紫鑫药业的员工。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报道提到上述事项回应如下：

1.

公司

2010

年年末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人参销售收入增加导致，由于

2010

年公司人参销售

业务涉及的客户较少，并且销售客户均是大宗交易商，账期较短，因此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较好。公司

2010

年销售人参

35,922.81

万元，人参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为

2,987.77

万元。公司

2010

年中成药销售

28,318.93

万元，中成药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为

11,835.58

万元。公司

2010

年增加了人参业务，由于业务性质不同，应收账

款与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2．

通化致远自然人股东李绍艳不是本公司员工。通化致远只是本公司的销售客户，在与其签订买卖合

同时，公司检查了其营业执照等证件，评估了其信用状况。

2010

年公司销售给通化致远人参产品

1,598.23

万

元，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768.89

万元，

2011

年

1-6

月份，公司销售给通化致远人参产品

1,073.70

万元，期末应

收账款余额为

433.70

万元。

通化宏雅的名称，本公司年报披露有误，其名称中的

"

宏

"

应该是

"

鸿

"

。其全称应该是

"

通化鸿雅人参贸

易有限公司

"

。

通化致远和通化鸿雅与本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3．

吉林鑫玉前出资人郭春生并非本公司董事长郭春生先生；本公司董事长郭春生先生目前只担任吉林

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

2007

年公司上市以来未出资成立任何公司。另一自然人股东达明慧

不是本公司员工。吉林鑫玉与本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4.

其他说明

2010

年吉林省出台了多项政策振兴人参产业，人参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人参的主产区乃至整个吉

林省新增了很多和人参相关的公司。公司

2010

年的人参行业的供应商和销售客户多是

2010

年成立的。因为

人参具有集中收获、集中交易的特点，很多贸易公司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采用雇佣临时工的方法。

三、必要提示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1-30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的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开市起复牌。

一、媒体报道及停牌情况

因媒体出现

"

东信和平

SIM

卡合作或被中国移动暂停

"

的相关报道，为避免引起股价波动，保护投资者

利益，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

二、事项进展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前期接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下属省公司的通知，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相关部门对本

公司

SIM

卡产品的抽测，本公司提供的部分

SIM

卡产品未完全按要求生产，要求公司暂停执行供货合同。

2011

年

8

月

9

日，本公司接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采购部的处理决定：鉴于本公司整改后的产品已通

过检测，符合相关要求，决定恢复执行与本公司的供货合同。根据采购合同相关条款约定，对本公司处以扣

罚履约保证金

,

并要求公司承担产品返修和赔付的违约责任。经测算，本公司目前需承担的违约损失约

500-

600

万元人民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及相关省公司保留追究本公司责任的权利。

本公司将按照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的处理决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积极妥善处理本次产品问题，继续加

强产品品质管理，优化产业化流程，提升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

公司近期已应邀参与了中国移动集团

2011

年下半年的

SIM

卡和刮卡产品集团采购招标，但是否能够中

标及中标金额尚有较大不确定性。

三、相关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以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

ST

长信 编号：临

2011-24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5

日以电话、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7

人。

经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二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盈利预测补偿的进一步要求， 协议双方针对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重新约定了拟购买资产

在相关期限内未实现盈利预测承诺时的补偿方式，即曲江文旅全部以股份支付补偿。该补充协议构成《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若前述两份协议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之约定内容不一致时，应以本补充协议之约定内容作准，具体内容详

见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详见

www.sse.com.cn

）。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骆志松先生、骆志鸿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5

名非关联

董事表决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八月九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东北证券为旗下富国全球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8

月

10

日起，东北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东北证券办理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nesc.cn

客户服务热线：

400-600-068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日


